[bookmark: _GoBack]关于中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
信访举报D2YN202104160046问题
办理情况的报告

州迎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边督边改组：
2021年4月18日，盈江县收到云环督转〔2021〕122号文第十一批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问题。接件后，我县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林业和草原、交通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核实。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反映问题
受理编号：D2YN202104160046，投诉人反映德宏州盈江县苏典乡鲁苗村委会鲁苗村民小组某某，以植树名义租用村民土地后伐树采石，运输石料车辆压坏乡道约18公里。
2、 属实情况
经核实，投诉人反映情况不属实。
三、重复情况
经查实，此信访件与2016年中央第一轮环境保护督察举报件、2018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举报件无关联。
四、办理进展情况
（一）现场调查核实情况
我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林业和草原、交通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核实。工作组首先走访了苏典乡人民政府及鲁苗村委会，然后到实地进行查看，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苏典乡人民政府通过核实，2021年没有非法采伐、滥砍滥伐、毁林种树的情况，辖区内仅有一家采石场（盈江立方石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不存在借植树名义进行砍树、采石的情况。
盈江立方石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12日取得盈江县国土资源局核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 C533123201807713014
6521），有效期自2018年7月13日至2027年11月13日；2018年12月28日取得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厅《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文号：云（德）林资许准﹝2018﹞1895号；2019年8月28日取得《盈江县林业和草原局关于盈江县苏典乡鲁缅建筑用花岗岩开采项目附属设施工程临时占用林地的行政许可决定》；2017年9月30日取得《盈江县环境保护局关于盈江县苏典乡鲁缅建筑用花岗岩开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盈环审〔2017〕31号）。
盈江县立方石业有限公司聘请了3名道路养护员对路面进行常规维护，从鲁苗至劈石大桥路段，除部分路段因2020年泥石流塌方自然损毁外，未发现明显路基、路面沉陷和重车碾压导致公路损坏情况，道路通行状况良好。
（二）整改分类情况
属于立行立改类
（3） 问题处理进展情况
已办结
五、下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我县将加大对林木采伐、矿山开采行为的监管，严厉打击滥砍滥伐、私挖滥采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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